


以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披露为准。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《证券时报》、

香港《大公报》和巨潮咨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，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，

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深圳市皇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 2022 年 7 月 13 日 

 


	2022年半年度业绩预告
	一、本期业绩预计情况
	二、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
	三、业绩变动原因说明
	四、其他相关说明

